填 表 说 明

本说明适用于《山西省享受省部级以上表彰奖励获得者待遇人员信息采集表》《山西省享受省部级以上表彰奖励获得者待遇人员信息汇总表》的填写。
一、基本情况

1.出生时间：按照8位数字填写年月日，如：1975.02.03。

2.政治面貌：在“中共党员、中共预备党员、共青团员、民革党员、民盟盟员、民建会员、民进会员、农工党党员、致公党党员、台盟盟员、九三学社社员、无党派人士、群众”中选填。其中，具有交叉党员身份的，选填相应的“中共党员/XX党员”；选填“无党派人士”的，须为经省、市统战部门或相关认定部门认定的无党派人士。

3.户籍地：按照居民户口簿首页或身份证上的地址填写到县（市、区），如“太原市小店区”“晋中市祁县”等。

4.文化程度：按照本人最高学历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中选填。

5.照片：请插入电子版照片，规格为近期二寸或小二寸正面半身免冠彩色证件照。

6.归属关系：在职人员按照当前所在单位归属、离退休人员按照原工作单位的归属、无单位人员按照户籍地或经常居住地，在“太原、大同、朔州、忻州、吕梁、晋中、阳泉、长治、晋城、临汾、运城、省直、中央驻晋”中选填。

7.享受待遇层级：按照“国家级、省部级”选填，同时享受国家级表彰奖励获得者待遇和省部级表彰奖励获得者待遇的人员，选填“国家级”。

8.身份标识：按当前身份在“机关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企业管理人员、企业职工、农民、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其他”中选填。

9.工作单位：在职人员填写现工作单位全称，离退休人员填写离退休前工作单位或当前管理服务单位全称。须填写经主管部门批准的单位全称，和单位公章保持一致。无工作单位的人员填“无”。

10.职务：在职人员填写现工作单位所在部门及职务（职级），如“XX科科长”“XX处一级主任科员”“XX车间党支部书记、主任”“XX部职工”等；是领导班子成员的，只填写职务，如“局长”“主任”“总经理”“副总经理”等。离退休人员参照填写离退休前所在的工作部门及职务（职级）。没有工作单位的人员填“无”。

11.职称：按照本人所对应层级的职称序列（专业）填写，如“教授”“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主治医师”“技术员”等，没有的填“无”。

12.就业状态：按照本人实际情况在“在职、失业、离退休”中选填。其中，不属于职工养老保险覆盖范围、达到城乡居民养老金领取年龄的人员，也要选填“离退休”。

13.离退休时间：填写开始领取退休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城乡居民养老金的时间，精确如到月，用6位数字表示，如2005.04。在职人员填“无”。

14.家庭住址：填写当前居住的地址，精确到门牌号，如“XX市XX县XX街（路）XX小区X号楼X单元XX号”。

15.社保卡关联的银行卡号：根据实际情况按要求填写，要确保所对应的账号处于能够正常使用的状态，不得是休眠账户、被冻结账户等。

16.开户行：填写开立社保卡关联的银行卡时，所选择的银行分支机构，如“中国农业银行太原丽华支行”等。

17.开户行行号：填写开立社保卡关联的银行卡的银行唯一识别标志，由相应数字组成。

18.本人电话：填写本人正在使用状态的手机号。

19.家属姓名及电话：填写本人电话无法接通时用于紧急联系的家属姓名及手机号，家属可以是直系亲属，也可以是其他近亲属。

二、表彰奖励情况

20.当时单位及职务：填写受到省部级以上表彰时所在的工作单位及职务，具体填写规范参照“9.工作单位”“10.职务”。

21.所授称号：填写本人所获得的明确享受待遇的省部级以上表彰授予的称号，如“全国劳动模范”“山西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服役期间所获表彰奖励，如“一等功”等。要严格依据采集范围填写，不得填写无关内容。获得多个省部级以上表彰所授予的称号的，先填写国家级，再填写省部级，同一级别的称号按时间顺序依次填写。

22.授予机关：填写授予称号的机关名称，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两个以上机关联合授予的，所有的授予机关都要填写。

23.授予时间：填写授予称号的时间，通常与表彰决定文件或荣誉证书的时间一致。精确如到月，用6位数字表示，如2005.04。

24.荣誉类别：在“党内表彰、劳模表彰、军队立功受奖、其他表彰”中选填。获得多个表彰但《汇总表》中只能选填一项时，按照层级最高的表彰类型选填；层级相同的，按照“劳模表彰→其他表彰→军队立功受奖→党内表彰”优先级从高到低的顺序选填。

25表彰层级：在“国家级、省部级”中选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单独或联合授予的称号，选填“国家级”；省委、省政府或中央部委、群团组织、行业协会单独或联合授予的称号，选填“省部级”。

三、处分/处罚情况

26.事由：填写导致处分/处罚结果发生的法律事实，如“酒驾”“斗殴”“玩忽职守”等。
27.处分/处罚结果：填写受表彰后至今期间受到的处分或处罚，如“党内警告”“行政拘留7天”“有期徒刑6个月”等；被人民法院判决构成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的，也要填写。没有的填“无”。

28.决定机关：填写作出处分/处罚决定的机关，如“XX市纪律检查委员会”“XX县公安局”“XX县人民法院”等。没有的填“无”。

29.时间：作出处分/处罚的时间，与对应法律文书上的时间保持一致。用8位数字填写，如：1975.02.03。没有的填“无”。

30.种类：按照处分/处罚结果性质在“党纪处分、行政处分、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中选填，没有的选填“无”。

四、其他情况

31.担任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情况：按照实际情况填写，如“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大代表”“政协第十四届太原市委员会委员”等。没有的填“无”。

32.在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任职、兼职情况：按照实际情况填写，如“XX市总工会兼职副主席”等。没有的填“无”。

33.是否生活困难：在“是、否”中选填。

34.生活困难类型：按照实际情况在“有劳动能力但失业、已就业但收入偏低、退休金或基本养老金偏低、本人患重大疾病负担较重、住房困难、意外事件导致的暂时性生活困难、其他”中选填。

35.生活困难情况说明：填写生活困难的原因、表现等具体情况。没有的填“无”。

36.得到帮扶救助情况：填写本人因生活困难得到各级各部门及社会各界帮扶救助的情况，没有的填“无”。

37.是否因表彰提高过工资待遇：根据本人实际情况在“是、否”中选填。

38.是否因表彰提高退休费计发比例：根据本人实际情况在“是、否”中选填。

39.是否因表彰领取过一次性退休补贴：根据本人实际情况在“是、否”中选填。

40.是否因表彰参加过休假疗养：根据本人实际情况在“是、否”中选填。

41.参加休假疗养情况：填写以表彰奖励获得者身份参加的各级各地区各部门组织的休假疗养活动，如“XX年X月，在XX地参加XX单位组织的休假疗养活动”。没有的填“无”。
五、本人承诺

42.（本人承诺）签字：此表须经表彰奖励获得者本人确认签字，不可代签。
六、工作单位（管理服务单位）意见

43.工作单位（管理服务单位）：指表彰奖励获得者所在的工作单位；没有工作单位的表彰奖励获得者，管理服务单位是属地县级人社部门。

注：《采集表》《汇总表》电子版可从省人社厅网站下载，路径为“省人社厅官网首页-下载专区-其他”。

《采集表》电子版命名方式：“工作单位（管理服务单位）+姓名.pdf”“工作单位（管理服务单位）+姓名.et”。

《汇总表》电子版命名方式：“填表（汇总）单位.et”。



